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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一直是社会热议的话题。去年，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施行，今年《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又进行了

修订。这一系列的举措，都说明政府部门在积极行动，从源头上加强法律法规的监管、让企业做到诚信经营，最根本地保障消费者的

权益。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2015年的年主题为“携手共治，畅享消费”，旨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充分发挥消协桥梁纽带

作用，凝聚消费维权合力，搭建维权共治新格局，努力开创消费维权新局面。在此“3·15“来临之际，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2014

年嘉定消费投诉的情况予以公布，并解读新修订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亮点，提醒消费者谨慎购物，小心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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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各类促销活动总是接踵而

来。面对这些活动，消费者一定要慎

重、理性消费。从消保委以往受理投

诉情况来看，消费者要注意三大问题。

返券促销门槛高 不少商家会推

出买满一定金额送购物券的活动，但

获得购物券的门槛往往很高。一些消

费者正是由于购物券的吸引，为了消

费到商家规定的金额，买了很多原本

并不需要的商品。而且返还的购物券

一般均有使用限制，稍不留意便因此

而进退两难、不知所措。所以，消费者

购物时还需保持清醒头脑，确定选择

参与返券促销时，应详细了解活动规

则，看清购物券使用期限，不要让自己

“因券生愁”。

预付消费风险大 商家常借各

类节日推出名目繁多的预付费消费

卡，以购买金卡、银卡、贵宾卡等可享

受不同档次的优惠、折扣来吸引消费

者。消费者一定要谨慎对待，因为购

卡后自己便处于被动状态，一旦商家

在经营中出现变故或服务中出现问

题，消费者常常陷入维权难、挽回损失

更难的尴尬处境。

“买一送一”藏猫腻 通常消费

者一看到“买一送一”，便以为买的

和送的是同一物品，但实际不然。

消费生活中，商家赠送物品的价值

大大低于所购商品的情况多见，赠

送物品的质量也经常存在某些问

题。

此外，消费者购物还需理性，切

莫望文生义、为买而买，在购买前最

好清楚了解赠品及其质量，以防万

一。

2014年11月20日，上海市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条例〉的决定》，对《上海市消

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进行了修订，自今

年3月15日起施行。修订后的法规有

哪些亮点，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细化“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

1、明确经营者的特别告知义务及

消费者事先确认程序：在网购等非现

场购物过程中，对于不适用“7天无理

由退货”的商品，新《消条》第30条第2
款规定：“经营者应当通过显著方式告

知消费者，并设置提示程序，采取措施

或者技术手段，供消费者进行确认。

经消费者在购买结算前确认的，不适

用无理由退货。”这就是实务中所要求

的“一人一物一确认”原则。如果经营

者未做到特别告知以及让消费者进行

事先确认的话，则该商品不得拒绝 7
天无理由退货。

2、明确退货后相互返还的基本原

则：新《消条》第 30条第 3款规定：“经

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

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消费

者应当同时返还该次消费获得的奖

品、赠品或等值价款。退回商品的运

费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

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这就是相互返

还的基本原则。

3、明确拟退货商品完好性的标准

为不污不损：新《消条》第30条第4款

规定：“消费者为检查、试用商品而拆

封且商品本身不污不损的，属于前款

规定的商品完好。”简而言之，商品完

好性的标准为：正常拆封进行检查、试

用，且保持商品不污不损。经营者所

主张的“拆封不退”将不合法。

4、再次强调不适用“7天无理由

退货”商品类型的判定标准：不适用“7
天无理由退货”商品的类型，应当与

《消保法》所规定的四大类商品类似

（即：根据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此

次新《消条》没有采取枚举法予以一一

列明，只是囿于商品多样性无法枚举，

这并不代表商品类型可以无限扩大或

无限缩小，实务中一般应当包含食品、

保健品、化妆品、内衣等。

经营者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须明示

新《消条》第 31条规定：“经营者

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

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征得消费

者同意。经营者履行明示义务和征得

消费者同意的证明资料至少留存五

年。经营者不得要求消费者提供与消

费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

息。”该规定中，首次明确了经营者收

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应明示且事先征得

消费者同意，资料必须保存至少5年。

消费者可要求预付款消费签书面合同

新《消条》第 31条第 1款、第 2款

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消费者要求订立书面合同

的，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

同，明确约定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

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

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

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争

议解决方式等事项。经营者应当保存

合同及履行的相关资料，方便消费者

查询、复制；相关资料应当至少保存至

合同履行完毕后两年。”今后，凡涉及

预付冲卡的消费行为，消费者均可要

求经营者签订书面合同，将各项权利

义务予以明确。

强化商业特许经营者的义务

实践中，消费者对于加盟经营模

式并不了解，往往将品牌所有者和加

盟店面经营者看成是一个整体，通常

是基于对品牌的认可而入店消费，由

此引发了很多消费纠纷。依照新《消

条》规定：加盟店面（含电商）应当在显

著位置对外公示特许加盟的具体情

况，若擅自停止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未

事先告知消费者并作出妥善安排，造

成消费者损害的，由有关部门同时将

特许人，被特许人记入信用档案，并向

社会公布。

将营利性教育培训服务纳入保护范围

营利性教育培训服务往往已按市

场化运作，消费者与经营者属于交易

关系，明显区别于义务教育及其他非

营利性教育，所以应当纳入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范畴。因此，本次新《消条》

规定：营利性教育培训服务经营者应

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

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

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

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

信息。

据统计，2014 年区消保委共接待

消费者咨询 554 件，受理投诉 2931

件 ，与 上 年 同 期 2541 件 相 比 上 升

15%。那么，嘉定人到底都吐槽了些

啥？

投诉的类别

一共10个类别（见饼状图）。

服务意识仍有待提高

服务类比去年同期 611 件上升

4%。主要反映的问题有：快递物品延

误、遗失、损坏；违规办理健身卡；房产

中介服务违约；餐饮中食物不干净

等。如消费者沈先生近期在曹安路某

饭店用餐过程中发现食物未洗净，餐

盘中有虫和尼龙绳。与对方负责人交

涉，对方称只是蔬菜里的菜虫无危害

的，但消费者认为，饭店对于食品卫生

的不重视，对消费者饮食安全的冷漠，

让人十分气愤，故诉至消保委要求解

决。

经嘉定区消保委协调后，最终饭

店负责人向消费者致歉并退还部分餐

饮费300元，消费者表示满意。

产品质量仍不过关

服装百货类与上年同期300件相

比上升 66%。主要反映的问题是质

量。如消费者郭女士在某商店购买了

一双皮鞋，穿后发现皮鞋大面积开线，

随后与对方交涉要求退换。对方至今

不解决，无奈之下诉至消保委要求解

决。经嘉定区消保委与商家交涉后，

商家表示给予更换一双，如有差价补

差价。消费者表示认可。

提醒：消费者在选购皮鞋时应了

解相关的辨别知识，鞋子的外包装和

附带的吊牌上一般都有相应标注。

房屋及装修建材类比上年同期

325件上升了29件。主要反映的问

题是质量。如消费者马女士在某专

卖店购买的防盗门，因撕开防盗门

上的塑料膜时发现门上的油漆起

泡，门框上有划痕、油漆没有涂到

位。与厂家反映要求调换，厂家的

师傅说门框因为浇筑过水泥所以不

能换。因双方多次沟通后，对方态

度强硬导致无法沟通故诉至消保委

要求解决。经沟通协商，厂家同意

调换整套门，消费者表示认可。

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建材时，需

要及时打开包装箱检查，看送来的

产品是否与店内选择的样品一致；

交款时一定要让商家出具正规的发

票，在发票上注明优等品、合格品字

样，出现质量问题以便解决。

2014年，嘉定人吐槽哪些消费服务 新《条例》3·15“上路”

案例：2014年8月，消费者张女士

在某网站购买了价格 7755元的机械

手表，快递送货上门，发现与网站上看

的差别太大，表盘太小，不大气，对手

表不满意，要求退货。网站认为手表

没有质量问题不予退货，张女士认为

是霸王条款，认为网站在该商品网页

上并没有任何文字表示手表不能退

货，投诉消保委。

说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采用网络、电

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

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

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

外：一、消费者定作的；二、鲜活易腐

的；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

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四、交付的报纸、期刊。除前款所列商

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

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

用无理由退货。经过消保委协调，

网站退款7755元给张女士。

提醒：网络交易要有后悔权，是

因为网络交易不像实体店可以货比

三家，可能存在色差或是网络技术

手段的影响，加上部分网络欺诈现

象的存在，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

选择权可能受到影响。让消费者敢

于放心买，也是促进网络购物，利于

网店卖家开展经营。

当心促销陷阱

网购手表可7天无理由退货

服务

服装百货

房屋及装修建材

其他

交通工具

食品

家用电器

家具

手机

首饰及工艺品


